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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的签订，旨在表明协议双方就

公司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行政区域内投资建设年产

20万吨聚酰胺新材料项目等事项达成框架性投资意向，投资项目

的具体内容及实施需经双方进一步商议后约定，公司将依法履行

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018年4月17日，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乙方”或“公司”）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以下

简称“甲方”）签订了《聚酰胺新材料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作双方  

甲方：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  

乙方：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乙方经考察与商谈，计划在甲方行政区域内建设年

产20万吨聚酰胺新材料项目生产基地。总投资额为20亿人民币。

项目建设期为3年。项目预计使用土地约500亩。用地性质为工业

用地。 

（二）、甲乙双方责任 

甲方责任： 

甲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调整结构,创新驱动的要求，积

极支持乙方转型升级,在锦纶行业中做大做强，甲方为乙方提供

多方面优质的服务。 



1、甲方根据供地计划与进度，公开挂牌出让适合乙方项目

发展的工业用地使用权，乙方可依法参与招拍挂，投资建设20

万吨聚酰胺新材料项目。 

2、支持乙方争取享受国家及地方的最优惠政策。 

3、在乙方投资建设及投产后的全过程中，提供优质的服务，

及时帮助乙方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 

乙方责任： 

乙方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加大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力度，开发高技术

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产品，为实现创中国最大最强锦纶基

地,建世界锦纶行业一流企业的战略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1、项目用地按土地招拍挂制度依法取得； 

2、在取得土地后，按国家和地方的有关产业政策依期投入； 

3、依法成立法人实体，守法经营，按章纳税； 

4、将项目建成上规模、现代化一流锦纶生产基地。 

三、对公司的影响 

新规划20万吨聚酰胺新材料项目如能落实实施，将促进公司

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提升公司改性材料

占比，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助于公司建成世界锦纶

行业一流企业。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框架性投资意向，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及实施需经

双方进一步商议后约定，公司将依法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上述投资项目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聚酰胺新材料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7日 




